
1 

 

2014 年 6 月 17 日 會 議  

資 料 文 件  

 

教 育 事 務 委 員 會教 育 事 務 委 員 會教 育 事 務 委 員 會教 育 事 務 委 員 會     

融 合 教 育 小 組 委 員 會融 合 教 育 小 組 委 員 會融 合 教 育 小 組 委 員 會融 合 教 育 小 組 委 員 會     

 

在 普 通 學 校 推 展在 普 通 學 校 推 展在 普 通 學 校 推 展在 普 通 學 校 推 展 「「「「 校 本 教 育 心 理 服 務校 本 教 育 心 理 服 務校 本 教 育 心 理 服 務校 本 教 育 心 理 服 務 」」」」 的 現 況的 現 況的 現 況的 現 況 及及及及 未 來未 來未 來未 來 計 劃計 劃計 劃計 劃     

    

 

目 的目 的目 的目 的     

 

  本 文 件 闡 述 教 育 局 在 普 通 學 校 推 展「 校 本 教 育 心 理 服 務 」的

現 況 及 未 來 計 劃 。  

 

 

背 景背 景背 景背 景 資 料資 料資 料資 料     

 

2.  為 支 援 公 營 普 通 學 校 推 行 融 合 教 育，以 照 顧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

的 學 生，教 育 局 一 直 為 學 校 提 供 額 外 資 源、專 業 支 援 及 教 師 培 訓。 

 

3.  「 校 本 教 育 心 理 服 務 」 是 一 項 全 面 及 綜 合 性 的 教 育 心 理 服

務，目 的 是 提 升 學 校 照 顧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 的 能 力，而 有 關 服

務 涵 蓋 補 救 性、預 防 性 及 發 展 性 的 工 作，在 學 校 系 統、教 師 及 學

生 等 層 面 提 供 支 援。具 體 而 言，教 育 心 理 學 家 透 過 定 期 到 訪 所 服

務 的 學 校，為 學 生 提 供 評 估 和 輔 導 服 務，為 家 長 提 供 培 訓，為 教

師 提 供 諮 詢 及 專 業 發 展，並 就 支 援 有 不 同 教 育 需 要 學 生 的 學 校 政

策 和 措 施 提 供 專 業 意 見 。  

 

 

「「「「 校 本 教 育 心 理 服 務校 本 教 育 心 理 服 務校 本 教 育 心 理 服 務校 本 教 育 心 理 服 務 」」」」 的的的的 發發發發 展展展展     

    

4.  教 育 局 由 2008/09 學 年 開 始 推 展「 校 本 教 育 心 理 服 務 」，我 們

以 優 先 照 顧 最 有 需 要 的 學 校 為 原 則，每 年 讓 更 多 學 校 可 以 接 受 這

項 全 面 及 綜 合 性 的 支 援 服 務 ， 以 照 顧 學 生 的 不 同 學 習 需 要 。  

 

5.  為 檢 視 服 務 的 成 效，教 育 局 於 2011/12 學 年 完 成 一 項 評 估「 校

本 教 育 心 理 服 務 」中 期 檢 討，當 中 收 集 了 不 同 持 分 者 的 意 見。結

果 顯 示 「 校 本 教 育 心 理 服 務 」 自 2008/09 學 年 開 展 以 來 ， 在 不 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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層 面 的 支 援 均 甚 具 成 效，包 括 向 學 生 提 供 適 時 的 評 估 和 輔 導、加

強 教 師 在 支 援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 的 專 業 知 識 和 技 巧，以 及 與 家

長 的 協 作 等 。  

 

6.  為 配 合 服 務 的 逐 步 擴 展 及 確 保 教 育 心 理 學 家 的 穩 定 供 應，教

育 局 已 透 過 每 三 年 一 次 的 人 力 統 籌 計 劃，建 議 大 學 教 育 資 助 委 員

會 由 2009/10 學 年 開 始 增 加 教 育 心 理 學 家 (專 業 訓 練 )的 培 訓 學

額 。 由 過 去 只 有 一 所 大 學 每 隔 一 年 始 有 20 名 畢 業 生 ， 增 加 至 目

前 香 港 大 學 和 香 港 理 工 大 學 分 別 於 交 替 學 年 提 供 25 個 和 15 個 教

育 心 理 學 家 (專 業 訓 練 )的 培 訓 學 額 ， 是 以 每 年 均 會 有 修 讀 教 育 心

理 學 課 程 (專 業 訓 練 )的 畢 業 生 。  

 

7. 行 政 長 官 於 2011-12 年 的 《 施 政 報 告 》 中 宣 佈 逐 步 擴 展 「 校

本 教 育 心 理 服 務 」，目 標 是 至 2016/17 學 年 服 務 全 面 覆 蓋 全 港 公 營

中 、 小 學 。 獲 提 供 此 項 服 務 的 公 營 中 、 小 學 ， 已 由 2008/09 學 年

約 350 所 ， 增 加 至 2013/14 學 年 約 580 所 。 現 時 服 務 的 覆 蓋 率 約

為 全 港 公 營 中 、 小 學 的 70%。  

 

8.  在「 校 本 教 育 心 理 服 務 」下，現 時 每 名 教 育 心 理 學 家 為 六 至

十 所 公 營 學 校 (包 括 中 、 小 學 )提 供 服 務 。 由 於 不 同 學 校 需 要 評 估

的 個 案 數 目 ， 以 及 所 需 教 育 心 理 學 家 的 支 援 層 面 及 程 度 各 有 不

同，教 育 局 在 編 配 學 校 予 教 育 心 理 學 家 或辦學團體 時，會考慮各

項因素，例如學 校 的 學 生 人 數 及 有 特 殊 學 習 需 要 的 學 生 的 數 目

等 ，藉以平衡各 教 育 心 理 學 家 的 工 作量。  

 

 

「「「「 校 本 教 育 心 理 服 務校 本 教 育 心 理 服 務校 本 教 育 心 理 服 務校 本 教 育 心 理 服 務 」」」」 質 素 保 證 及 服 務 成 效質 素 保 證 及 服 務 成 效質 素 保 證 及 服 務 成 效質 素 保 證 及 服 務 成 效  

 

確 保 教 育 心 理 學 家 的 專 業 資歷  

 

9.  為 確 保 教 育 心 理 學 家 均 具備適 當 的 專 業 資歷，教 育 局規定 所

有 受聘於 教 育 局 及 公 營 中、小 學 的 教 育 心 理 學 家必須為 香 港 心 理

學 會 教 育 心 理 學部或 等 同 的國際認可 教 育 心 理 學 專 業團體 的註

冊會 員，並 受相關「 專 業操守守則 」監管。而 要 成 為 香 港 心 理 學

會 教 育 心 理 學部的 會 員，必須符合相關 專 業 訓 練 及實習 時 數 的 要

求。此 外，心 理 學 家 在使用部份主要 的 本地化評 估 工 具 時，亦必

須得到相關機構認可其專 業 資格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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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動教 育 心 理 學 家 的 持續專 業 發 展  

 

10.  教 育 局 一 直致力 確 保「 校 本 教 育 心 理 服 務 」達專 業水平。為

此，我 們積極推動教 育 心 理 學 家 的終身學 習，並著重他們 的 專 業

發 展。我 們認為 在職培 訓 和實際經驗分享可 有 效 提 升 教 育 心 理 學

家 的 專 業素質。就 此，教 育 局 定 期 檢 視 在職教 育 心 理 學 家 的 培 訓

需 要，制訂每 年 的 培 訓 及 專 業 發 展 計 劃，舉辦培 訓活動及 檢 討 有

關活動的 成 效 。  

 

11.  具 體 而 言，教 育 局 為 局內和 公 營 學 校 工 作 的 教 育 心 理 學 家 提

供 持續專 業 發 展活動，包 括邀請海外 專 家 和 本地專 業 人士進行研

討 會 /工 作坊，鼓勵海外經驗分享以 擴闊視野， 與精神科醫生 定

期進行 個 案 討論，建立學 習圈以 發 展 專 長，以 及 每 年舉辦不 定 期

的 教 育 心 理 學 家網絡會 議 和 教 育 心 理 學 家督導主任會 議，以 交流

前線工 作經驗和 心得，和促進專 業上的 發 展。此外，教育局每年為

所有提供「校本教 育 心 理 服務」的教育心理學家舉行簡介會，提醒他們

服務的工作流程及注意事項。 

 

檢 視 「 校 本 教 育 心 理 服 務 」 的 成 效 及 推 展  

 

12.  除為 教 育 心 理 學 家 提 供 專 業 培 訓 外，教 育 局 一 直 透 過 定 期 到

訪 學 校，與 教 育 心 理 學 家 和 提 供 服 務 的辦學團體舉行 檢 討 會 議 ，

持續監察並進行「 校 本 教 育 心 理 服 務 」的質素保證工 作。此 外 ，

我 們亦審視 教 育 心 理 學 家 提 交 的 工 作 計 劃 及進度 報 告，並 向 接 受

「 校 本 教 育 心 理 服 務 」的 學 校進行問卷調查，藉以 收 集 各 持 分 者

的 意 見 ， 以 確 保 服 務素質。  

 

13.  教 育 局 要求提 供「 校 本 教 育 心 理 服 務 」的 教 育 心 理 學 家，在

接 到轉介個 案後盡快與 有 關 學 校安排學 生進行 評 估，評 估 工 作 一

般會 在 六 個 月內完 成。根據 2012/13學 年 的 統 計 數字，在轉介給教

育 心 理 學 家 的 個 案 中 ， 約 80%在兩個 月內已 獲得評 估 ， 而 約 90%

在五個 月內獲得評 估。其餘的 個 案 則因特 殊情況 而 需 要較長 時間

才獲得評 估，例如有些個 案 的 家 長 要求延遲進行 評 估，也有 個 案

因為 學 生 需 要 接 受醫療診治而暫延接 受 評 估 。  

 

 

 

 



4 

 

未 來 計 劃未 來 計 劃未 來 計 劃未 來 計 劃     

 

14.  教 育 局明白學 校對教 育 心 理 學 家 的 服 務 需求殷切，現 時首要

落實逐 步 擴 展「 校 本 教 育 心 理 服 務 」至 全 港 所 有 公 營 中、小 學 。

「 校 本 教 育 心 理 服 務 」為 綜 合 性 的 教 育 心 理 服 務，除著重學 生 的

個 案 工 作 外，亦強調如何從環境改善和 家 校 配 合，透 過 與 學 校 人

員 的 協 作 及 諮商，協 助 學 校解決和 預 防問題，照 顧 學 生 的 個 別 需

要。展望將來，教 育 局 會 檢 視「 校 本 教 育 心 理 服 務 」的 推 行情況 ，

並 適切地優化這 項 服 務 ， 以 期進一 步 提 升 融 合 教 育 的 成 效 。  

 
 

徵 詢 意 見徵 詢 意 見徵 詢 意 見徵 詢 意 見  

 

15.  請委 員備悉這份文 件 的內容。  

 

 

 

教 育 局  

2014 年 6 月  

 




